
第 2872號公告 律政人員條例 (第 87章 )

律政司司長授權書

本人現根據《律政人員條例》(第 87章 )第 7條賦予的權力，授權本公告附表 1指明的各人員，
行使及履行本人根據本公告附表 2指明的成文法則有權行使的權利或須履行的職責。

 現撤銷日期為 2013年 8月 9日 (以第 4818號公告刊登 )的授權書及日期為 2015年 10月 
28日 (以第 8571號公告刊登 )的授權書 (皆關乎《商品說明條例》(第 362章 )的同意承諾 )。

附表 1

(1) 當其時執行刑事檢控專員職責的律政專員；
(2) 當其時執行副刑事檢控專員職責的首席政府律師；
(3) 當其時執行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職責的副首席政府律師；
(4) 當其時執行助理刑事檢控專員職責的助理首席政府律師；及
(5) 任何當其時獲委任署理或執行上述其中一個職位的職責的人。

附表 2

就有關承諾的同意

《商品說明條例》(第 362章 )第 30L及第 30N條

2022年 6月 1日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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